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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机制 , 对促进我国天然林保护事业和天保地持

续发展意义重大 。提出了协调发展机制构建的原则 , 包括以市场导向为主 , 开放合作 , 系统

性 , 兼顾当前 , 立足长远 , 利益激励等 , 并从协调发展的需要入手 , 认为关键机制主要包括

市场机制 、 多方参与机制 、利益协调机制和伙伴协作机制等。图3表 1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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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林保护工程(以下简称 “天保工程” )是我国林业及国家生态建设的重点工程。随着工程的实

施 , 已初步改善了工程区的生态环境 ,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但也给林区社会经

济发展带来了困难 , 即出现了天然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故在天然林保护地区(以下简

称 “天保地区”), 如何构建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机制 , 处理好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关系 , 是天保工程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 对促进我国天然林保护事业意义深远而重大。

1　协调发展机制构建的原则和框架

机制是一个广泛使用而难以精确定义的概念 。社会科学中的机制完全可以人为设计与构建。机制

之所以重要 , 在于机制能自动发挥作用 , 即只要一启动机制 , 事物就会朝机制所规定的方向前进 。

天然林保护是一个集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于一体的综合系统 , 它具有多样性。因此 , 天保地区森

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也是复杂多样的。机制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①以市场导向

为主的原则。机制应能最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趋势 。②开放合作的原则 。将天保地区

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 旨在建立起区内与区外的有效联系与合作 , 通过一定的纽带 , 使天保地区逐渐

开放搞活 , 最终缩小与区外的差距 。③系统性原则。将天保地区看作一个综合的复杂系统 , 旨在协调

好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④兼顾当前 , 立足长远的原则。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入

手 , 试图建立起天然林保护地区长期发展的内在机制。 ⑤利益激励原则 。从主体最直接的利益着手 ,

以激励为手段 , 从根本上实现协调发展的目标。

根据上述原则 , 从协调发展的需要入手 , 认为关键的机制主要包括:市场机制 、 多方参与机制 、



利益协调机制和伙伴合作机制等 , 从而构建了协调发展机制的框架(图 1)。

2　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

2.1　市场机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一部分 , 是价格 、供求 、竞争等各种因素之间互为因果 、 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有规律地按一定的方式运行而实现市场功能的过程 , 是自发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整个过程的

运行机理的总称 。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影响区域的开放程度 、资源转换能力 、区域经济对外部环境

的反应 、区域间联系强度和区域决策偏好 , 市场机制的虹吸作用就会对不同地区的发展产生综合影

响
[ 1]
。因此 , 在区域发展中市场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 。

图 1　协调发展机制的框架
Figure 1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

2.2　天保地区协调发展市场机制的构建

天保地区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进行的 , 它是多种利益相关群体在森

林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作出的抉择 , 协调发展从根本上取决

于森林资源经营主体与其他主体的行为和发展能力 。这些主

体作为市场主体仍不成熟 , 但其行为都具有经济理性的特

征 , 因此 , 市场机制对协调发展意义非凡。

2.2.1　按市场经济规律 , 将利益群体培育成市场主体　天保

地区由于地处偏僻 , 当地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 又远离发

达地区 , 造成当地利益相关群体作为市场主体仍不成熟 , 对

市场信号的把握程度和灵敏程度较弱 , “等 、 靠 、 要” 的传

统观念较强 , 很难适应竞争激励的市场经济 。目前 , 经营主

体包括农户 、林业企业等利用森林资源的目的更多地停留在

“以林业为生活” 上 , 即依靠林业的自给性生产为主 , 以达到维持生计的目的 。在市场经济下 , 应该

向 “以林业为手段” 转变 , 因为这种转变会给森林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潜力 , 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
[ 2]
。

因此 , 市场机制的前提是要将利益群体逐渐培育成市场经济主体。

2.2.2　构建森林资源经营和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　众所周知 , 森林资源只有通过合理的利用和经营

管理 , 才能使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①以市场为导向 , 因地制宜地选择资源利用和

产业发展项目。对天保地区而言 , 产业重构是协调发展的关键 , 而要实现产业重构 , 必须以市场为导

向因地制宜地选择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项目 。当然 ,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天保地区 , 资源利用和

产业发展不是无条件的 , 产业发展的目标是经济生态化 , 即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经济效益 、 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②在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方面 , 应该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为纽带 , 如森林认证
[ 2]

等 , 以促进其合理的经营 , 最终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同时 , 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 , 改革经营管理

体制 , 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高效管理体制 , 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天保地区协调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2.2.3　构建森林生态服务市场机制　一般认为 , 森林资源特别是森林生态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

公共物品性 , 但笔者认为 , 外部性或公共物品性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条件 , 而非充分条件 。我国主要通

过政府行政强制手段 , 并辅之以部分经济补偿方式获得森林生态服务的供给 , 虽在一定程度缓减了森

林生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 但仍存在较多的缺陷 。①政府财政满足不了经营者对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的

补偿要求 , 构成对森林经营者权利事实上的剥夺 。②当前对生态公益林采用定额补偿的方式 , 其成本

有效性问题值得探讨 , 因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 不同森林 , 其森林经营的机会成本存在较大的差

异。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 在经济发达地区 , 生态服务需求的内存压力不断增强 , 并且

已出现了生态服务市场交易行为(如浙江省东阳市与义乌市的水权交易等)。因此 ,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

的完善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 , 森林生态服务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 应该而且可以逐渐通过市场手

段 , 促进森林生态服务的有效供给 。具体来说 , 应该在生态服务价值化的基础上 , 建立起生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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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关系 。

2.2.4　构建天保地区开放型的信息市场体系　信息缺乏和传播不畅是天保地区封闭落后的重要原因 ,

而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 , 信息不对称又是天保地区与其他地区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 也是导致森

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关键之一。只有利用市场机制 , 建立起区内与区外相联的多区域

多层次多分支的信息市场体系 , 扩大信息的传递和交流 , 充分依靠和合理利用信息 , 才能逐渐扩大天

保地区的开放程度 , 弥补交通不便的先天不足 , 从而形成开放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格局 。

3　协调发展的多方参与机制

3.1　多方参与机制的内涵和构建的必要性

天保地区协调发展需要政府 、 科技人员和森林经营者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这里的多方参与机

制是直接围绕天保地区展开 , 主要是指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科技人员和森林经营者的多方参与。

当然 , 三者的角色和作用是有区别的。

3.1.1　政府是宏观和中观决策者 , 提出并确保天保地区正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政府应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 , 分析新阶段天保工程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从国内林业发展来看已经进入了崭新的阶

段 , “我国林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时期 , 正经历着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历史性转变” 。这些都为林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故从中央政府层面 , 天保工程必须以林区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 以建立和培育森林生态系统为途径 , 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 , 以体制改革和机制

创新为动力 , 坚持科技兴林和依法治林 , 实现林区经济 、 社会 、资源的协调发展。同时 , 地方政府的

中观决策与扶持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地方政府应依靠科技人员对工程实施后状况进行认真调研和分

析 , 利用宏观有利时机 , 提出当地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 , 并保持相对稳定性 , 只有这样 , 才能

确保天保地区协调发展目标的真正实现 。

3.1.2　科技人员是政府和森林经营者的中介 , 在天保地区协调发展中举足轻重　科技人员在当地政

府和森林经营者起桥梁作用 , 他们可以架起 “领导和森林经营之间” “内部与外部之间(大专院校 、科

研单位的科研项目的转化)” 的桥梁 , 故应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天保地区森林资源保护

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制度和观念创新 , 更需要科技创新。就天保地区而言 , 不仅需要拥有一支梯

队结构合理 , 业务素质较高和相对稳定的科技服务队伍 , 也需要培养一批森林经营能手和农民科技示

范户 。科技人员应从实际需要出发 , 研究与探索实用科技 , 并通过试验 、 示范和推广 , 使实用技术得

到运用 , 产生显著的效益 。

3.1.3　森林经营者是天保地区协调发展的主体 , 是确保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处理好天保地区森林

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要依靠森林经营者(林业企业和林农)的支持和行动。但是只有

在他们的生计得到基本保障的条件下 , 才能引导他们注重保护森林资源 , 这是 “经济人” 的理性表现

所在 。

3.2　多方参与机制的构建

3.2.1　多方参与机制构建的总原则:平等参与和角色分工原则　在天保地区协调发展中 , 政府 、 科

技人员和森林经营者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 故必须遵循平等参与的原则 , 即强调任何决策的作出或

解决方案的制定 , 都应使三者具有平等的参与权 、知情权和建议权 , 并使所有参与者受益 , 或使所有

参与者为此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平等的参与权是实现利益平等的前提和保障 , 同时必须进行合理的

分工 。

3.2.2　多方参与机制的构建　①政府首先在科技人员提供的决策依据下进行有利于协调发展的科学

决策 , 决策一旦确定后应保持相对稳定性 , 并根据协调发展需要提供给科技人员于科技需求 , 同时 ,

根据森林经营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也给森林经营者提出森林资源保护要求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扶持政

策。 ②科技人员既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又根据政府科技需求要求进行科技攻关 , 并根据森林经

营者的科技需求 , 为他们提供有利于协调发展的实用技术 。③森林经营者一方面可根据森林资源保护

需求和社会经济扶持政策 , 向科技人员提供科技需求;另一方面 , 森林经营者可直接或间接(通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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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员这个中介)向政府提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 同时 , 应保证森林资源保护的承诺(图 2)。

图 2　多方参与机制的构建
Figure 2　Const ruct up the multi-participation mechanesim

4　利益协调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要从根本上实现

协调发展 , 必须从经济关系的根本———物

质利益出发 , 满足他们各自的目标 , 协调

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关系 , 使他们的行

为得以调整和优化。

天保工程实施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 ,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利益导向不同 , 影

响也不同;但是从天保地区内部确定的利

益相关者来看 , 负面影响较大 , 也导致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 突出表现在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方面 。因此 , 如何从其目标和利益出发 , 构建出相对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

天保地区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 ,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需要和动机)千差万别 , 导致其各不

相同的行为。但从协调发展角度分析 , 这些行为有些是合理的 , 有些是不合理的 , 因此 , 对合理的行

为应该激励 , 对不合理的行为应该进行改造(表 1)。

表 1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 、 行为及其激励(改造)
Table 1　The objective , behavior and prompting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确定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取向 行为 行为激励与改造

政

府

国家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 发挥生

态效益。

①禁伐为主。 ②天然林保护

资金补助。

①森林资源合理利用的许可。 ②天然林保

护资金应着眼于区域的长远发展 , 转移投

资方向。

当地政府

①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 发展

地方经济。 ②森林资源保护 ,

保护当地环境。

①地方配套难以落实。 ②需

要国家天然林保护资金。

①承担责任 , 如劳动力再就业 、 社会保障

等;减少或取消直接的地方配套资金。 ②

提供天然林保护资金 , 但转移投资方向。

森
林
经
营
者

林业企业
①企业生存与发展。 ②干部

自身发展。 ③管护好森林。

①依赖国家天然林保护资金。

② “等 、 靠 、 要” 。 ③机构仍

然庞大 , 等级观念强。 ④按

照国家规定管护森林。

①从根本上改革管理体制。 ②帮助增强干

部的开放意识和管理能力;建立 “能上能

下” 的竞争机制 , 强化风险意识。 ③寻求

资源合理开发途径和项目。

林业职工
①稳定而较高的收入来源。

②管护好森林。

①依赖国家天然林保护资金。

②依赖企业。

①着力帮助提高改变生计方式和获得收入

的能力。 ②合理经营利用森林资源。

乡村集体
①增加乡村集体经济。 ②林

农增收。 ③管护好森林。

①依靠天然林保护资金 , 委

派护林员管护森林。 ②发展

非常有限的多种经营项目。

①继续鼓励保护森林。 ②提供优惠政策发

展多种经营项目。 ③帮助发展基础设施等

公益事业 , 着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林农

①增加新收入来源渠道。 ②

林权的落实。 ③满足薪柴放

牧的需要。

①发展养殖业的要求。 ②在不

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少量的砍

柴、 放牧。③等待政府解决。

①增强经济扶持 , 重点是帮助提高改变生

计方式的能力。 ②落实林权。 ③指导合理

经营利用森林资源。

预期和潜在的

利益相关者

①获得优良的生产和生活环

境。 ②寻找有利的资金投向。

③树立良好社会声誉 , 扩大

社会影响。

无直接行为。

①实行生态服务的市场化体系。 ②国家提

供优惠政策吸引多元投资;鼓励和帮助建

立公益性基金和项目。

　　从博弈论分析 , 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是不同的博弈方。一般地 , 集体利益最大化本身不是所有博弈

方的根本目标 , 人们在博弈中的行为准则是个体理性而不是集体理性。就政府而言 , 国家与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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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取向长远是一致的 , 但短期有所不同 , 国家主要是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 发挥生态效益 , 而地方

政府首先是考虑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 发展地方经济;其次才是森林资源保护 , 保护当地环境 。从森林

经营者角度分析 , 林业企业 、 乡村集体 、林业职工和林农从总体上说都是追求经济利益最优化 , 这些

目标与政府目标也不完全一致 , 存在着博弈现象 。而且因经营者所处角色不同 , 其需求和动机存在差

异 , 表现出的行为有所不同。

正是由于存在众多的博弈方 , 而且不同博弈方的利益取向有显著差异 , 因此 , 一方面 , 应该站在

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 , 从调整国家政策入手 , 允许博弈中存在 “有约束力的协

议” , 使得博弈方采取符合集体利益最大化而不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时 , 能够得到有效的补偿 ,

使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得以克服 , 使博弈方按照集体理性决策和行为成为可能。故必须考

虑这种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 , 逐渐实现以集体理性为基础的博弈的 “合作博弈”
[ 4]
。另一方面 ,

各博弈方应该从长远角度考虑自身的利益 , 因为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最终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

最大利益 , 甚至会得到差的结果。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可从国家 、 地方政府 、林业企业 、 林业职工 、 乡村集体和林农等确定的利

益相关者和预期的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入手 , 构建起相对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图 3)。

图 3　利益协调机制框架
Figure 3　Framework of benefit s balance

　　图3显示 ,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构成了利益协调机制的组成要素 , 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

过程如下:(1)政府 , 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 。①从天保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看 , 天保地区应向国家

提供森林资源保护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国家向天保地区提供新型投资方向的天然林保护资金和森林

资源合理利用的许可 。②从地方政府与林业职工 、农民的关系看 , 地方政府应向林业职工和农民提供

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2)森林经营者 , 包括国有的林业企业和林业职工 、乡村集体和农民 。 ①国

有林业企业应着力改革管理体制 , 增强开放意识和竞争机制 , 寻求资源合理开发途径和项目;而林业

职工必须合理经营利用森林资源 , 并提高改变生计方式的能力 。②乡镇集体在合理利用和保护好森林

资源的前提下 , 要依靠优惠政策发展多种经营项目 , 利用扶持政策发展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 , 着力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而农民也应合理经营利用森林资源 , 并不断提高改变生计方式的能力 。 (3)预期

的 、 潜在的利益相关者。 ①从国家与预期的 、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看 , 国家通过优惠政策措施鼓励

预期的 、 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从事利用森林生态效益活动并对其进行有效补偿 , 以促进生态服务市场化

的形成。 ②预期的 、 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应在充分享受到天保地区实行的森林资源保护而带来的良好生

态环境的同时 , 努力进行生态投资 , 通过建立生态公益基金等途径 , 向天保地区提供生态服务补偿。

总之 , 只有从利益相关者需求出发 , 建立起适宜的利益协调机制 , 才能真正实现森林资源保护与

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当然 ,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 , 因此 , 利益协调机制也应是动态的 , 从

根本上说 , 天然林保护政策应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 , 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于最优博弈均衡 , 从而促

使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向更高层次迈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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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伙伴协作机制

5.1　伙伴协作机制的内涵 、 必要性和原则

5.1.1　伙伴协作机制的内涵　伙伴协作机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 企业 、 个人 、 森林经营

者(林业企业 、 农民)等社会各界在特定领域的合作 , 其目的是力图将企业等社会资金和技术等资源 ,

在有效的经济杠杆和激励机制下 , 更多地用于天然林可持续经营领域 , 以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进程。

从区域传递角度看 , 区域传递机制是普遍存在的 , 但是 , 区域传递过程及其效果是相对缓慢的 , 它是

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 。从天保地区看 , 单纯依靠区域传递机制是不够的 , 必须建立一种相对快捷的联

系机制 , 而伙伴协作机制正是在遵循区域传递机制的基础上 , 为了某种特殊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 它能

促进区域传递机制在特定领域中的作用得到更快 、更好地发挥 。

5.1.2　建立伙伴协作机制的必要性　由于天保工程未能协调好天保地区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 使得天

保地区的发展很难赢得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 给天保地区协调发展带来不利 , 因为天保地区协调发

展问题决不可能单纯依靠内部来解决。发达国家保护天然林的成功经验是非林区经济发展给林区保护

提供资金支持 , 人们教育水平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使保护天然林成为居民的自觉行动 。因此 , 建立

一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在天保地区区内与区外有效流动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 , 可持续发展领域伙伴关系在不断地建立和深化 。由于天保地区森林资

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需要极大地关注生态完整性 , 以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期望相一致

的综合目标 , 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有能力或权力独自解决天保地区面临的所有威胁 , 或是提供保证持续

性的解决方案。为此 , 发展伙伴协作机制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伙伴协作机制是实现森林资源保护与社

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选择
[ 5]
。

5.1.3　伙伴协作机制的原则　有效的伙伴关系 , 意味着所有伙伴都要对结果承担责任和义务 。解决

天保地区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多地区 、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协作 , 原则有:①具有清晰界定的一致目标;

②对各方愿望的理解 、尊重与支持;③承认各方都有其长处和弱点;④有足够的资金来源;⑤建立标

准以测度伙伴关系的有效性;⑥实行联合决策。这些原则将帮助各方实现共同支持的环境 、 服务 、社

会和文化目标 , 而这些目标将有利于天保地区森林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6]
。

5.2　伙伴协作机制的构建

5.2.1　伙伴协作机制构建的思路　①以天然林可持续经营理念为纽带 , 吸引国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关

注和参与 , 以天保地区林业经营单位为核心伙伴之一 , 寻找和吸收发达地区的若干实力较强的企业作

为核心伙伴 , 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天保地区区内和区外的政府 、科技人员 、企业和公众代表建立起伙

伴机构。 ②伙伴机构致力于天然林可持续经营目标 , 可以以流域为主进行组建 , 建立多层次的伙伴合

作关系 , 变县域 、省域经济为自然区域经济 , 使天然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③所有伙伴都

可按照自已的兴趣 、 能力和意愿参加。但每个伙伴应按照自己的优先权去完成伙伴机构的目标 , 并对

自己的行动负责 。主要核心伙伴共同承担天然林资源的经营 、 管理和保护活动 , 其中 , 天保地区林业

经营单位主要承担天然林资源保护和经营管理活动 , 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核心伙伴主要负责资金筹措

和市场运作活动 。其他伙伴有钱出钱 , 有力出力。通过此种伙伴运作机制 , 真正落实 “谁受益谁负

担” 的原则 , 同时 , 也为一些致力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良好的平台 。

5.2.2　伙伴机制建立的程序和步骤　伙伴机制建立的程序和步骤是:①确定影响天然林保护与社会

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利益者 , 包括确定的利益相关者 、预期的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 , 尤其是考虑流域

的上游和下游地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 ②在确定的相关利益者中按照 “自愿 、 互利” 的原则 , 选出其

代表作为伙伴代表。 ③召开伙伴代表大会。 ④由伙伴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伙伴委员会 , 常设专家指导委

员会 , 建立秘书处 , 负责日常工作 , 下设各专门小组(森林经营组 、 市场拓展组 、 研究开发组和培训

咨询组等)。⑤定期召开伙伴会议 , 根据需要确定各专门小组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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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mechanisms on forest resource protected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nefit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natural forest resource and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natual forest

protection region.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mechanism;the principles are

market-oriented , broad cooperation , systemic , benefits balance on short run and long run , and interest prompting.

Under the guide of the above principles , the author believe that market mechanisms , multi-participation , benefits

balance and partnership coopera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regions.[Ch , 3 fig.1 tab.6 ref.]

Key words:forest engineering;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harmonious development;market mechanisms;multi-

participation;benefits balance;partnership cooperation

浙江省农办与浙江林学院共同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5年 12月 26日 , 中共浙江省委 、 浙江省人民政府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邵峰一行到浙

江林学院考察交流。双方重点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达成了许多共识。

浙江林学院党委书记陈敬佑 、 副院长张立钦会见了来宾。陈敬佑介绍了学校发展概况 , 特别是参

与绿色浙江 、生态省建设和面向 “三农” 开展扶贫的工作情况 , 以及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工作思路和重点 。

邵峰对浙江林学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 并积极评价浙江林学院在 “三农” 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他提出 , 要在面向欠发达乡镇开展 “扶千名人才 , 促千村发展” 计划的基础上 , 在村镇农家乐规

划发展 、 环境污染治理 、 节水节能 、环保材料开发和景观美化等现代新农村建设方面 , 与浙江林学院

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合作 , 创建农村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平台 , 共同建设新农村示范样板。

(韦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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